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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隆
(經濟系 59 級 )

現職 ◄ ► 特殊事蹟

經歷 ◄

財團法人華聚產業

標準推動基金會董事長

推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1)1990年代表我國遞交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

   (GATT) 之入會申請書。

(2)1992 年促成 GATT 總理事會以共識決正式受

   理我國入會申請案。

(3)2002 年協助完成各項入會程序，我國正式成

   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

積極參與 WTO、APEC 及其他國際經貿組織之會議

及活動。

1996 年協助促成我國加入 WTO 資訊科技協定。

根據該項協定， 我國相關資訊產品輸往其他簽

署國可享有優惠關稅待遇。

因應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研擬並推動「經濟

部全球出口拓銷方案」，以促進經濟早日復甦。

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逐步開放大陸物品間接進

口並解除部分產業前往大陸投資之限制。

推動我國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擔任臺巴（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雙邊談判召集

人及主談人，兩國歷經多次諮商，經於 2003 年

8 月簽署「中華民國與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 

成為我國與貿易夥伴國家所簽署之第一個自由貿

易協定，深具指標意義。 隨後並陸續完成與瓜

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等國之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透過華聚基金會的平台，推動兩岸資通訊產業共

同標準之建立並促成相關產業之交流與合作。

■

■

■

■

■

■

2.03~63.1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科員

63.12~68.10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

駐比利時辦事處秘書

68.10~70.0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助理商務專員

70.03~72.02 金永和公司副總經理

72.03~76.0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代組長

76.03~82.06 駐蘇黎士台北貿易辦事處主任

82.06~85.04 駐蘇黎士台北貿易辦事處主任

兼駐 WTO 代表團團長

85.04~86.09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局長

86.10~89.05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

89.05~91.04 經濟部常務次長

91.04~95.08  經濟部政務次長

95.08~97.05 經濟部部長

96.12~98.0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

96.12~97.05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

97.12~  財團法人華聚產業共同

標準推動基金會董事長

2011.12.3 主持華南金控十周年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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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就我國加入關貿總協定 (GATT) 之可

行性進行評估。民國七十九年我政府決定

加入此一國際多邊貿易體系，我個人非常

榮幸代表我國正式向關貿總協定設於日內

瓦的秘書處遞交入會申請書。按照關貿總

協定相關的規定，申請入會國必須獲得所

有會員的共識支持，並分別與有興趣的會

員完成入會談判之後才能入會。由於當時

兩岸關係尚未改善，因此要取得所有會員

的共識支持非常困難。在朝野各界不斷的

努力之下，關貿總協定終於在民國八十一

年九月，在沒有任何一個會員反對之下，

同意受理我國入會案，我國隨即在日內瓦

成立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代表團。隨後，我

國歷經幾百場次之談判後，終於在民國

一百零一年完成各項入會程序，正式成為

「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

   為順應全世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蓬勃

發展，我個人也非常榮幸有會參與相關的

推動工作，並擔任主談人。當時因受到國

際政治的限制，乃以邦交國為優先考量。

民國一百零二年，我國完成與巴拿馬簽署

「中華民國與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 成

為我國與貿易夥伴國家所簽署之第一個自

由貿易協定，深具指標意義。 隨後並陸續

得獎感言 ◄
   在我個人的成長過程當中，大學是一個

非常關鍵性的階段。我是於民國五十五年

進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就讀於經濟系，當

時盱衡國內外政經情勢，認為台灣未來的

發展將以經貿外交為主軸，因此在大學剛

開始的階段，就毅然決然選擇經貿外交作

為個人的志業。

   如今回顧過去這一段職場生涯，我要特

別感謝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在這四年當中，

提供了最好的學習環境、最優秀的老師以

及最活躍的社團，讓我很快地充實了國際

經貿知識、打好了英語文的基礎而且也

學會了被認為是國際外交最重要的第二語

文 - 法語，可見法商學院麻雀雖小卻是五

臟俱全。這些知識與經驗對我個人未來的

工作與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助益。

   民國五十九年完成學業之後，順利考上

經濟部駐外商務人員，終於如願以償投入

經貿外交工作，前後共有三十幾年的時間

在經濟部服務，積極參與國家經濟建設的

工作。

   台灣是一個以外貿為導向的國家，因

此對外經貿談判以及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的

各項活動一直是經濟部最重要工作的一部

分。民國七十六年我個人奉派前往瑞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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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與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

瓦多、宏都拉斯等國之雙邊自由貿

易協定。

   民國九十七年卸下公職之後，

轉往華聚基金會服務，積極推動兩

岸資通訊產業共同標準之建立，並

促成相關產業之交流與合作。兩岸

經過多年的努力，經於今年九月七

日分別就 LED 半導體照明、太陽

光電與 3D 平面顯示等領域的部分

標準達成共識，並正式發佈第一份

兩岸產業共通標準；象徵兩岸在共

通標準的努力過程中，已邁出關鍵

性的第一步，這無疑也是兩岸經濟

發展的進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

碑。

  最後，我還是要再次感謝母校的

培育之恩，同時在面對全球日益激

烈的競爭局面，我也要鼓勵所有的

校友們，善用所學，共同致力於國

家社會的發展與繁榮。

義大利蘇蘭多海岸合影 與瓜地馬拉經濟部長啟動台瓜自由貿易
協定

雲南玉龍雪山前合影

攝於世貿日內瓦秘書處

攝於義大利佛羅倫斯

2009∼ 2010 年 12 月 中裕新藥 (股 )公司

董事長

2010∼ 2011 年 11 月 泉盛生物科技 ( 股 ) 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2000∼ 2012 年 06 月 中天生物科技 ( 股 ) 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